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

〔2005〕甬外经贸企协字第16号

关于组织参加2006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冬季国际服装博览会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德国杜塞尔多夫冬季国际服装展由德国依格多国际时装展览公司（Igedo Company）组办,已有56年的历史。该展览会规模大，影响力强，观众数量多，是世界商规模及影响力最大的服装博览会，在服装业具有权威地位。该展览会公布世界服装业最新流行趋势，是世界服装及时装的订货性博览会，2005年1月的冬季博览会展出面积达203，000平方米，有来自37个国家的1900家厂商参展（60%为国外展商），其中1200家展出女装，400家为男装，300家为饰品。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市服装和服饰出口，由我会和外企服务公司共同组织企业参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展会日期：2006年2月5日-7日

展馆名称：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中心
展品范围：各类女装、男装、时装、婚纱及晚装、青春休闲服装、内衣、泳衣、睡衣及沙滩装、针织及梭织服装、各种服装面料及相关配件、手套、帽子、披肩、围巾、袜子、领带、时装包、鞋、腰带及各种服装展具等

· 参展团费用如下

1、摊位费                                     3650欧元/摊位     

2、角摊加收                                   3000元人民币/摊位

3、申请费                                     3000元/摊位

4、人员费                                             

展期7天（含展期来回机票、人员食宿、交通等）     18500元人民币/人

全程12天（含全程来回机票、人员食宿、交通等）    24500元人民币/人

5、 国内集中费、保险费、护照签证费                1800元人民币/ 人  

联系方法
联系人：沈洁玉   李 凡               电  话：0574-87178070    87197004

传  真：0574-87327001    87197062    邮政编码：315000
地 址：宁波市灵桥路190号 宁波外经贸局大厦

E -- mail: lifan@nbfesco.com
附：  2006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冬季国际服装博览会参展申请表（请于8月18日前传真给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
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

2005年8月4日
2006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冬季国际服装博览会参展申请表
	展览名称
	
	时   间


	

	申请情况
	申请摊位  个； 参展人员     人
	是否需角摊
	

	参展单位
	(中文)              

	
	(英文)

	参展单位
地    址
	(中文)                                          

	
	(英文)

	联 系 人
	
	电子邮箱
	

	电    话
	
	传   真
	

	参展产品
	(中文)

	
	(英文)

	海关代码
	

	1. 在双方充分了解展会信息基础上，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签定此参展申请表；
2. 以上内容将作为申报批文及出展楣板文字、宣传资料用，请认真填写；每个9平方米的摊位，参展人数原则为2人；
3. 参展企业必须遵守展会的有关规定，如禁止在展会上拍照、不得提早撤展、筹撤展时不得乱扔废物或样品、展览期间不得零售样品、不得损坏展览有关设施和聚众闹事等，如因违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参展企业得接受相应的处罚；
4. 组团单位严禁有知识产权问题的产品参展，企业携带侵权产品参展而引起的法律纠纷与组团单位无关；
5. 为了保证顺利参展，参展企业务必按组团单位的日程安排办好护照、展品运输、行程确定、摊位配备等工作；
6. 有关参展费用问题请详见组团单位《收费标准》，如有不明之处请于申请参展之前向组团单位了解清楚。参展企业必须按时、按标准交纳各种费用。参展申请经组团单位确认后的5个工作日内，申请企业需按组团单位发出的收款通知书交纳展位费及报名费组织费作为参展定金。并于出发前壹个月交齐所有费用，以保证参展工作的顺利进行。如参展企业未按时交齐所有款项，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展处理，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力，已交款恕不退还。如因展会场地安排等原因未能提供摊位给企业，组团单位将如数返还企业所交费用；
7. 企业参展面积，经确认后未经组团单位同意不能退减。筹展工作开展后，参展企业因自身原因而中途退展，须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力；
8. 参展企业若按组团单位通知时间送签证而所有预定人员被拒签不能参展的，组团单位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尽力处理，但已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企业承担。若参展单位延迟送签或由于自身原因而不能如期参展，参展企业必须承担所发生的费用。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力；
9. 组团单位根据展会提供面积情况保留对申请面积作调整的权力；
10在参展企业遵守《运输指南》有关规定的情况下，组团单位有责任保证展品运输的安全、准时。对于展品联运过程中丢失的展品，组团单位按企业提供的清单赔偿；但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如自然灾害、罢工、战争等）引起的样品延误、丢失，组团单位免除此责任。组团单位有权拒运超时集中、包装不良或来路不明的样品；
11.原则上要求参展人员随团活动，不得擅自离团，如参展人员确实因特殊情况不能随团，组团单位有权收取离团管理费，其人员在外停留期间的有关活动、保险、人身及财产安全问题自行负责，与组团单位无关，参展人员在外停留时间不得超过批文规定天数；
12. 以上条款作为组团单位与参展单位之间达成的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申请单位：                      组团单位：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
              （盖章）                         宁波市外企服务公司                  

    负 责 人：           

    日    期：                      日    期：
